附件一  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申請單位
或申請人
	    簽章
	身分證字號
(統一編號)
	
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地址
	

	活動名稱
	
	參加對象
	

	
	
	(預計)參加人數
	

	活動內容
	
	營利性質
	□一般活動，沒有收費或無收入

	
	
	
	□有收取費用，費用為

	使用場地
	
	使用設備
	

	活動性質
	□是□否  包含高級中等以下學生之教學或活動並已提供學校授課人員名冊，供學校至不適任系統查核。

	使用時間
	□長期使用：   年    月    日 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  使用時間：

	
	□單次使用：
佈置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 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
彩排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 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
活動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 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
共計：       小時

	費用
	場地使用費
	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
	合計
	           元

	
	設備使用費
	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
	
	

	
	電燈照明費
	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
	
	

	
	冷氣空調費
	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
	
	

	
	保證金
	新臺幣：          元
	
	

	收費優待
	□依「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得減/免收場地使用費

□其他：

	
	審核：□同意酌減                    □無法酌減

	 事務組長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長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
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  校    長


